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運動保健系校內轉系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0.02.18經運動保健系 109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系別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備考 

運動保健系 

1. 轉系報名依教務處公告期限

內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2. 凡本校大學部在學學生，其在

歷年操行成績皆80分以上及

學業平均成績皆達60分以上

者，均得申請轉入本系。 

1. 學校規定表格。  

2. 資料審查(自傳、轉系動機、

讀書計畫、語言能力證明)。 

 

1. 錄取名額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
2. 在學相關課程成績請附歷

年成績。 

3. 能力證明為與本系相關之

證照或語言能力證明。 


